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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未尽，万物葱茏，绿意浓浓。五
莲县某村蚕农王某异地重建的新蚕棚内，
生机盎然。而一年前，一次意外使蚕棚惨
遭污染，损失严重。五莲县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巧鉴“枫桥经验”，深入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启动非诉讼解决纠纷机
制，帮他成功挽回经济损失 2 万余元。

2020 年秋，五莲县某建设单位在某
村建设污水处理站，选址在王某蚕棚的北
侧。污水处理站建成后，其排污口恰巧正
对蚕棚。一次污水外溢，污水直排入蚕
棚，造成蚕棚大面积污染，损失严重。

今年 6 月，屡次索赔无果的王某向五
莲县检察院求助。此事涉及群众利益，第
二检察部接到线索后高度重视，立即安排
检察官勘验污染蚕棚现场。

正值酷暑，检察官顶着炎炎烈日，多
次前往污染蚕棚现场勘验取证。在确认蚕
棚确因污水直排而受损后，第二检察部开
始组织建设单位和农户协商赔偿事宜。

承办检察官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通
过情、理、法等角度多次对双方进行调
解。在检察院的组织下，经过数次艰难协
商，双方终于对污染造成的直接损失和异
地重建蚕棚的部分费用达成共识。 8 月
13 日，在五莲县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
双方在五莲县检察院签订调解协议。协议
约定：该建设单位向王某支付秋蚕养殖损
失、秋季蚕棚租赁费及蚕棚重建费用
20348 余元。 8 月 16 日，五莲县法院对
该协议予以司法确认。

这是“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
展以来，五莲县检察院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巧妙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探

索非诉讼化解纠纷“五莲路径”的又一成功案例。
2020 年 11 月，为更好地服务五莲经济发展，做好全县

非诉讼纠纷化解工作，五莲县检察院会同有关司法单位，设
立五莲县非诉讼服务检察院分中心，并成立领导小组，业务
部门全员参与，组建了一支专业调解团队。下一步，五莲县
检察院将进一步聚焦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在检察履职
中践行初心使命，推动矛盾纠纷法治化解决，跑出解决实事
“加速度”。 玄晓霞 臧传磊

“稚子已逝，悔恨不已，感谢检察机关、各位听证员给
我从轻悔过的机会，我将以此为戒，用余生来弥补对妻儿造
成的伤害……”听证会结束后，犯罪嫌疑人刘某甲痛心疾首
地说道。这是发生在济宁高新区检察院召开的公开听证会上
的一幕。

8 月 10 日，济宁高新区检察院对一起拟不起诉的交通
肇事案进行公开听证，特邀人民监督员、群团组织代表、侦
查机关代表作为听证员，与案件承办人、犯罪嫌疑人、被害
人近亲属代表及律师代表共同参加听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首先阐释了公开听证的程序和意
义，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并就案件的犯罪事实、罪
名认定以及拟作相对不起诉决定的法律依据和理由，向听证
员作了充分阐释。

今年 2 月 15 日 16 时许，刘某甲驾驶小型轿车沿 G3 高
速公路行驶至某处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与水泥隔离墩发
生碰撞，致车辆副驾驶上的儿子刘某乙死亡，后座上的妻子
张某某重伤。经认定，刘某甲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经审
查，刘某甲构成交通肇事罪。案发后，刘某甲认罪认罚，悔
恨不已，表示会悉心照顾重伤的妻子。

在征询意见环节，大家大家一致同意检察机关对该案犯
罪嫌疑人作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意见，充分肯定了检察机关办
案公开、公平、公正，认为听证过程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统一，彰显了人性化执法的司法关怀，真正做到了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济高宣

犯罪分子在婚恋网站或使用即时通讯工
具搭讪被害人，然后将自己包装成“高富帅”
或者“白富美”，骗取被害人感情信任以后，
诱导被害人到虚假交易平台进行投资，从而
骗取钱财。这就是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
主要方式——— “杀猪盘”式网络诈骗。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彪、郭磊等犯
罪团伙通过精心包装身份、巧妙设计套路，
诈骗包括孙莉在内的 46 名被害人 1300 余万
元，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

相亲网站结识“心仪”男友

今年 31 岁的孙莉，在泰安一家公司做
销售工作，收入颇丰，由于平常工作繁忙，
一直也没遇到合适的另一半。闲暇之余，孙
莉喜欢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网友，排解寂寞。

2018 年 9 月，孙莉在某相亲网站上认
识了一个叫郭磊的男网友，双方聊得很投
机，互相加了微信好友。本以为是两情相
悦，可孙莉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掉进了对
方精心设计的圈套中。

在聊天过程中，郭磊无意中跟孙莉透露
了一件事，说自己正在网上投资理财，收益
特别高，而且他每天都会把收益截图发给孙

莉。又过了几天，郭磊开始邀请孙莉利用这
个网络平台赚钱。

两人在网络上相谈甚欢，逐渐以男女朋
友互称，孙莉渐渐放下了戒备心，在郭磊的
指导帮助下，孙莉拿出 6 万元购买了某投资
平台的理财产品，结果当天就赚了 6 0 0 0
元，这让孙莉喜出望外。

尝到甜头后，孙莉彻底放松了警惕，陆
陆续续向该平台投入了 400 余万元。可是好
景不长，没过几天，孙莉的账户就开始赔钱
了。无奈之下，孙莉向郭磊求助，经过郭磊
的一番传道授业解惑，孙莉的账户仍然止不
住地赔钱，直到 2019 年年初， 400 余万元
本金所剩无几，孙莉多次电话联系郭磊，对
方手机号码成为空号状态，她才如梦初醒，
发现自己被骗了。

“杀猪盘”式诈骗团伙浮出水面

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的孙莉果断报了
警，经过公安机关侦查，一个以陈彪、宋奎
为首的“杀猪盘”式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2018 年 6 月，陈彪伙同他人搭建了一
个非法外汇投资平台，纠集宋奎等人作为代
理商，对外虚构系正规平台、大量交易可获

利的信息，诱骗被害人向平台转入资金。该
投资平台实行资盘分离，被害人资金并未进
入真实交易市场，而是由陈彪转移控制支配。

2018 年 7 月，宋奎购置电脑设备，租
赁民房作为诈骗场所，招募郭磊等人作为业
务员，以婚恋网站女性会员为目标实施诈
骗。宋奎安排业务员，使用虚假的身份信
息，冒用他人头像，包装为投资经验丰富的
中年成功男士，在某知名婚恋网站上结识多
名有经济条件的单身中年女性。

业务员郭磊通过事先培训的话术与被害
人建立虚假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通
过向被害人宣称自己是投资高手，有好的投
资渠道，能够指导被害人投资快速赚钱，引
诱被害人向陈彪搭建的非法外汇投资平台投
资，并通过鼓励追加投资、代为操作等方式
致其账面亏损，营造投资损失假象，以掩饰
资金已被非法占有并分赃的事实，共计诈骗
人民币 700 余万元。此外，陈彪还通过其他
代理商诈骗 43 名被害人资金，合计 500 余
万元。

犯罪团伙终被提起公诉

2019 年 10 月 16 日，泰安市公安局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陈彪等 5 人涉嫌诈
骗罪，移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

本案在移送审查起诉时，涉嫌诈骗金额
510 余万元。办案检察官经过审查后，两次
退回补充侦查，提出明确可行的补充侦查提
纲，引导公安机关补充相关证据，深挖案件
线索，最终认定诈骗金额 1300 余万元。

2020 年 4 月 3 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陈彪等 5 人提起公诉。
同年 11 月 13 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陈彪、宋
奎、郭磊等 5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至十二年不等，并处罚金。

一审期间，被告人陈彪当庭表示自愿认
罪认罚，对起诉书指控事实、罪名无异议。
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服判未上诉，现判
决已生效。

随着网络市场的快速发展，电信网络诈
骗案呈多发态势，特别是利用网上交友软件
诱导群众投资诈骗更呈企业化犯罪趋势。办
案检察官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投资理财
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切莫轻信所谓高
额回报，落入犯罪分子的圈套。

泰检宣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的意见》要求，规范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执行法律
监督，近日，利津县检察院与利津县法院召开民事行政执
行监督工作会议。利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岳桂民、利津县
法院执行局局长李玉华以及有关部门干警参加会议。

会上，岳桂民副检察长结合检察监督实际，针对加强
执行人员安全防护意识和廉洁自律意识、防范化解信访风
险、增进检法交流协作、创新宣传工作方式等问题作了发
言。李玉华局长感谢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
持，表示将进一步规范执行程序，把执行工作的亮点和成
绩宣传出去，与检察机关加强交流配合，做好释法说理和

息诉罢访工作，维护司法正义和法律权威。
与会人员共同学习了新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

监督规则》和《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并就民
事、行政执行工作程序及执行过程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进行了交流探讨。

本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双方的交流互信，为下一步
双方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奠定了基础。利津县检察院将按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的要求，深入推进执行与监督信息法检共享，为满足
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的新需求不断努力。 段玉峰

网络投资的“甜蜜”陷阱

“你们为我申请的 3 万元救助款到账了，谢谢检察官，
帮我大忙了！”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国家
司法救助案件的被救助人姜某来到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送
来一面写有“为民排忧 情系百姓”的锦旗。

2020 年 9 月 21 日傍晚，姜某被两条未拴绳大型犬惊
吓，与狗主人高某某发生口角，争吵过程中，狗主人用持有
手机的右手戳击姜某左眼部，导致姜某左眼部受伤，后左眼
球被摘除，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案发至今，对方未赔偿
其损失。姜某本身患有右肺恶性肿瘤，为了治疗此次眼伤，
安装义眼花费了近 10 万元，这对于月收入不到 3000 元的姜
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姜某离异，租房居住，还要抚养
上职高的儿子，病上加伤，生活更加窘迫。了解到姜某家庭
困难的情况后，市北区检察院对姜某启动国家司法救助程
序，依法发放了 3 万元的救助款，缓解其暂时的生活困难，
为其送上了一份检察温暖。 市检宣

共商共建 促规范再提升

利津县检察院与利津县法院召开民事行政执行监督专题工作会议

市北区检察院

司法救助显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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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听证

让司法彰显人性关怀

为进一步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8 月 17 日，青岛市
李沧区检察院联合李沧区教体局、李沧区烟草局、李沧区体
彩办召开“检爱同行，同护未来”法律监督专项行动之禁止
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工作推进会。

会上，各部门介绍了前期落实的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
酒、彩票工作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难点。并对如何有效杜
绝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经营户无证销售烟草的现象，有力督
导经营户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标
志，逐步解决幼儿园周边在新未保法实施前许可的烟草、彩
票销售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经商讨，各部门一致同意
就该项工作建立部门间联动协调机制，并在下步工作中开展
联合检查行动，加大协同宣传力度，共同深入学校、社区开
展专题宣传活动。

下一步，李沧区检察院将持续关注校园周边违规销售烟
酒制品的情况，继续采取有力措施，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
线，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确保宣传整改全覆
盖、跟踪治理常态化，不断推动未成年人社会治理成效优
化，筑牢保护学生身心健康的绿色屏障。 李检宣

8 月 16 日，枣庄市台儿庄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读
书班(第四十二组)开班，台儿庄区检察院全体科级干部参加
集体学习，为期 3 天。 8 月 18 日下午，台儿庄区检察院举
行专题读书班结业式，该院副检察长路新生主持会议并作总
结。

会议强调，要抓好继续学习，切实做到学深悟透，努力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抓好理论成
果转化，用检察工作实践检验这次专题读书班的学习成果，
促进各项检察工作创新发展；要抓好检察为民工作，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带头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积极服务保障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台检宣

九曲黄河万里行，携沙填海到此来。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

1992 年成立伊始，便承载着呵护母亲河、守
护大自然的重要使命。保护区有着我国暖温
带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
统，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东营亦
是全球 18 个首批国际湿地城市之一。 2020
年 5 月 14 日，驻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检察工作站在垦利区检察院设立。
一年多来，垦利区检察院依托检察工作站，
坚持保护在先、注重修复的恢复性司法理
念，建立“打击刑事犯罪+履行公益诉讼职
责+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运用预防宣传手段”
的生态检察模式，探索出一条黄河三角洲生
态保护的新路径。

激发生态保护聚合效应

注重制度创新，提升监督格局。垦利区
检察院深化与保护区管委会的协作配合，双
方会签《关于加强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办
法》和《关于加强山东黄河三角洲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意见》，综合运用打
击、监督、保护、教育、预防等手段，为维
护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功能完整性和生物多
样性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加强协作联动，整合监督资源。建立办

案绿色通道，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四检合一”办案机制，成立湿地案件
专业化办案组，实现快捕快诉、快速办理。
联合管委会综合执法支队、保护区分局、森
林、海岸警察支队、海警、区海洋发展和渔
业局等多部门力量出击，形成常态化合作机
制，实现司法效果最大化。联合环渤海周边
基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跨区域司法协作联
盟，建立了联席会议、案件线索移送反馈、
案件办理协作、重大案件跨区域协商、信息
资源共享等机制。

打造生态检察工作模式

加大对保护区内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
度。持续深入推进“清四乱”工作，依法集
中清理、整治黄河流域范围内非法采砂、侵
占河道滩涂以及倾倒、填埋、贮存、堆放固
体废物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 2020
年以来，提前介入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6
件，污染环境案件 1 件。 2020 年“ 4·02 ”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中，该院派员提前介
入、指导侦查，协助保护区执法支队查扣盗
捕渔船 5 艘，查扣涉案人员 34 人，查获非
法捕获物 2 万余斤，形成对生态环境领域犯
罪“全链条式打击”的高压态势。

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对于司法
办案中发现的行政机关不正确履行或怠于履

行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职责的，及时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职，强化整改。
在办案中发现沿海渔民使用“泵子”等禁用
渔具进行捕捞，对海洋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破
坏，向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提出诉前检察建
议。与保护区执法大队先后清理各类违规网
具 7 万余米，肃清 3 个传统渔港范围内各类
非法渔船 600 余艘。

积极开展普法宣传，营造良好舆论氛
围。为增进社会公众对黄河三角洲野生动植
物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了解，组织干
警到保护区开展普法宣传 5 次，发放宣传册
1200 余份。围绕涉保护区违法犯罪问题，到
保护区管委会开展专题讲座 1 次。今年 4 、
5 月，联合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分别开展非
法捕捞专项整治与休渔期禁捕法治宣传活
动。

提供生态保护东营样本

稳步推进保护机制常态化。通过联动机
制，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加强禁用渔具的监
管，向渔民发放明白纸，让渔民签订不到保
护区捕捞的承诺书，实施违规渔船黑名单制
度，收紧审查贝类采捕许可发放条件，发放
禁渔期自繁自养贝类采捕许可渔船由 600 艘
降至不足 100 艘，委托第三方机构禁渔期对
相关渔船封存于港口。公安部门部署开展

“利剑行动”，全面打击野生动物捕猎与交
易活动。

环境污染得到有效解决。垦利区毗邻的
渤海湾系半封闭型内海，海域自净能力较
弱，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生活污水中的氮磷
钾等成分入海后，容易造成海水富营养化，
藻类和原生动物过度繁殖，影响和危害其他
海洋生物的正常生存。办理的督促东营市现
代渔业示范区管委会依法履职诉前检察建议
案，加快了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海洋经济
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落地，现污水处理厂
已投产使用，有效避免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
直排入海问题。

生态环境得到全面改善。通过多措并
举、多方合作，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保护取
得显著成效。与往年相比，保护区海域内各
类违法行为明显减少，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海洋物种丰富度和多度大幅提升，鱼
类、贝类资源全面恢复，水栖鸟类大量繁
殖。 2020 年 8 月 19 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
住鲁全国、省人大代表围绕黄河(山东段)生
态保护利用情况，到保护区检察工作站视察
调研，对工作成效予以肯定。

保护湿地功在当代，生态平衡惠在千
秋。今后，垦利区检察院将继续履行好“四
大检察”职能，进一步探索创新、精准发
力，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这张考卷上，写好
自己的答案。 王艳青 尉风华

东营垦利：

黄蓝交汇处的“检察蓝”

李沧区检察院

筑牢未成年人保护屏障

台儿庄区检察院

举行专题读书班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意见》，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完善行政复
议、行政检察工作衔接，助力诉源治理落地落实，近日，嘉
祥县检察院与嘉祥县司法局联合出台《关于共同推进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的实施办法(试行)》(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了县检察院和县司法局开展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的案件类型及参与方式。规定了向行政机关发出检察
建议或行政复议意见的情形。要求在办案中做好普法释法工
作，增强各方法治意识，促进依法行政。《办法》强调，在
办理行政争议案件时，县检察院和县司法局应当及时沟通，
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坚持支持与监督、监督与保护并重，形
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韦亚男

嘉祥县检察院

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8 月 10 日，泰安市岱岳区检察院一楼大厅内，一场
“新希望”检察基金捐款仪式正在进行。该院结合开展国
家司法救助职能，采取“干警捐款”“对上争取”“内外
联动”等方式，用检察基金这个"小杠杆"，扩大救助资金
来源。 岱检宣 摄


